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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0 年 11 月 22 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 點 10 分 

貳、地點：RE014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建璋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恭正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  

伍、主席報告： 

已執行/發生事件 

1.健康中心每週進行全校教職員工生”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”調查統計，以

了解校園疫苗接種率，請老師上網【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填寫】

https://antiepidemic.npust.edu.tw/COVID19/Survey_Vaccine.aspx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陸、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

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議 執 行 情 形 

提案一 

案由：為辦理本校 111-112學年度「技專校院

精進甄選入學實務選才擴大招生名額比

率計畫」案，本系統測成績、術科實

作、書審與面試各佔百分比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依 110年 09月 29日臺教技(一)

字第 1100129153 號及 107 年 8 月 20 日

臺教技(一)字第 1070919781H 號函規定

辦理。 

二、辦理校系、科（組）、學位學程甄選入

學第二階段甄試成績採計，統一入學測

驗加權占總成績比率至多 40%（且不得

為 0）；另成績加權國文、英文、數學

採計 1 倍（或以上），專業一、專業二

採 2 倍（或以上）,其級距以 0.25 為單

位且專業科目加權需大於共同科目，請

本系111-112學年度

「技專校院精進甄

選入學實務選才擴

大招生名額比率計

畫」，如下表: 

 

已提送教務處

彙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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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系填入附件一；書審成績佔比需≧

40%。 

三、檢附 110 學年度各系簡章分則供參(附件

1)。 

四、檢附技專校院精進甄選入學實務選才擴大

招生名額比率第 3期計畫表(附件 2)。 

 

本系 111-112學年度「技專校院精進甄選入學實務選才擴大招生名額比率計畫」 

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森林系 

案由：110-1 學期本系研究所獎助學金分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(如附件 1)。 

2. 研究所獎助學金本學期總共 6 萬元，共有劉世玄等 20 名研究生，分配名冊

(如附件 2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 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森林系 



3 

案由：本系精進研究所招生計畫考試入學獎助學金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110-1 學期碩一新生目前在學共有 11 名與 3 名逕修讀(預研生)森四學生，

檢附本系精進研究所招生計畫(如附件 3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 

 
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森林系 

案由：擬訂定本系碩士學位論文審查及品保機制實施要點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口頭說明，檢附本系碩士學位論文審查及品保機制實施要點(如附件 4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 

 

提案四：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森林系 

案由：110-1 學期碩士口試論文內容是否符合本系專業領域認定標準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檢附 110-1學期戴名暉及李明儒同學碩士班學位考試中英文摘要(如附件 5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 

 

提案五：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森林系 

案由：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「技優甄審」備審資料準備指引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指示，111 學年度如有「技優甄審」入學，須

撰寫該入學管道之備審資料準備指引。 

2. 檢附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「備審資料準備指引」草案(如附件 6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：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森林系 

案由：110-2 學期本系森三校外實習排定行程，敬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原110-1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因疫情影響更換至110-2學期實施，因此需討論

何時開始至業界實習與結束實習日期。 

決議：因 111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6 日為春節連假，考量學生至業界實習時間傖

促，因此 110-2 學期本系森三校外實習於 111 年 2 月 10 日開始實習，實

習至 6 月 22 日，23 日為返校路程假，24 日舉行校外實習檢討會議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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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實習由 111 年 2 月 10 日至 6 月 24 日。 

執行情形： 

 

玖、散會： 


